
 

 

 

 达政函〔2021〕376 号 

 

 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（园区）管委会，

旗直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旗属国有企业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和市委

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切实加强耕地保护，巩固“三农”治理成果，

防止“大棚房”问题死灰复燃，经旗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达拉

特旗进一步推进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

 

 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

2021 年 9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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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“大棚房”问题专

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方案的通知》（农农发〔2021〕5 号）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推进

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内农牧种植发〔2021〕205号）和《鄂尔多斯市农牧局 自然资

源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推进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

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》要求，为扎实推进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

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，结合我旗

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
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制

止耕地“非农化”的决策部署，坚持实事求是、问题导向，旗帜

鲜明、态度坚决，再次开展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

头看”，建立新增问题清单和整治台账，再次回头排查、再次回

头整治、边排查边整治，巩固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

“回头看”等三农治理成果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，

严防死灰复燃，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，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、

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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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再次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范围 

重点聚焦三类问题： 

（一）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

关的设施； 

（二）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、餐饮、娱

乐等非农设施； 

（三）农业大棚看护房建设面积严重超标准（参照《自然资

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

资规〔2019〕4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关于规

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20〕310

号），或者改变看护房用途。 

由旗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生态移民、扶贫搬迁、

屯垦戍边、下岗职工再就业等设施农业项目，涉及看护房占地超

标准或手续不完善问题的，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要及时汇总上报，

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原则整治整改。 

三、再次“回头看”主要任务 

（一）摸底排查设施农业基本情况。各苏木镇要对辖区内所

有设施农业再次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实行网格化管理、责任到人，

逢园必进、逢棚必查、不留死角。本次排查范围既包括所有设施

农业园区，也包括零散建设大棚等设施农业，既包括已经备案的

设施农业，也包括未备案或在建的设施农业。要摸清现有设施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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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底数，明确每一处设施农业的具体位置和基本情况。对新增“大

棚房”问题建立详细台账及时报旗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

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推进组办公室（农牧局联系人：李平，电话：

0477-5219347；自然资源局联系人：王星天，电话：0477-5185019）。对

发现的问题各苏木镇要形成台账、附位置图，并说明相关信息。 

（二）核查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整改情况。旗

农牧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对照各苏木镇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

治行动问题台账，逐一核查问题是否整改到位、是否死灰复燃，

严查未整改到位、已整改到位后又出现改扩建反弹等问题。对“大

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中遗留的涉法涉诉、“一事一议”

等问题推进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没有办结的要重新建立台账，跟

踪管理。 

（三）排查新建设施农业违法违规问题。各苏木镇要对“大

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之后的设施农业项目实施情况、农

民及新型经营主体自建设施农业情况，结合摸底排查，核查违法

违规问题，建立问题台账。要结合实地摸排和图斑、国土云等信

息，迅速再次排查。 

（四）推进问题整治。依据核查、排查结果，对 2020 年 7

月 21 日之前建成的设施农业，按照 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

治标准执行；之后在建、扩建、改建、新建的设施农业按照《自

然资源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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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16 号）和《内

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关于规范和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

理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20〕310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

源厅 农牧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内自然

资字〔2020〕577号）以及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关

于加强农牧民房前屋后自发建设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管理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21〕91 号）等文件标准执行，对发

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区分类型，依法依规整治整改。 

（五）依法查处和严肃问责。对违法违规建设“大棚房”的

责任主体，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

护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

知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从严查处；发现公职人员在整

治中存在敷衍整改、虚假整改、账面整改以及不作为、乱作为、

失职渎职的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监察法》等法律法规严肃问责；对涉嫌内外勾结、搞利益交换

和谋取私利等腐败行为，向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，依法依规严

肃处理。 

（六）恢复耕地生产功能。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的“大

棚房”等非农设施，清理整治后，要按照“谁破坏、谁恢复”的

原则，采取综合措施，尽快恢复农业生产，已无法找到破坏人或

破坏人没有能力恢复的由所在苏木镇人民政府负责恢复。旗农牧



 

 - 6 - 

和自然资源部门做好技术支撑和检查验收等相关工作。 

四、组织方式和责任分工 

（一）旗级抓总。旗人民政府对本次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

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负总责，对全旗耕地保护、制止耕地“非

农化”负总责，建立由分管副旗长领导，旗农牧局和自然资源局

牵头，会同旗委宣传部、发改委、公安局、文旅局、乡村振兴中

心等相关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，成立工作推进组（附件 1），

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组织动员，推进排查整治工作，调度通报“回

头看”进展情况，统筹协调各苏木镇和相关部门安排落实“回头

看”任务，按照时间要求汇总上报情况，总结进展和成效。建立

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协调相关部门联合

开展督导检查，指导和督促各地落实排查整治任务。 

    （二）苏木镇落实。苏木镇人民政府承担实施“回头看”的

主体责任。苏木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负责“回

头看”组织落实，做好进度安排、任务落地、资源调配、排查整

治等工作。要将“回头看”任务和责任逐级落实到各嘎查村，苏

木镇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参与辖区内的排查整治工作。 

（三）各部门协同。旗农牧和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各有关部门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在旗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，加强“回头

看”指导和督促，各尽其责、共同负责，加强配合、联合行动，

落实“回头看”各项措施，对近年安排过财政资金支持的涉及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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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农业的项目逐项开展核查,积极配合上级开展的监督检查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要统一思想、落实责任、联合行动，立即

组织开展工作，尽快制定本次“回头看”行动方案，细化目标任

务，建立组织领导推进机制，明确相关部门、单位工作职责，迅

速开展工作。 

（一）全面排查阶段（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）。 

    1.苏木镇自查（9 月 30 日前完成）。苏木镇人民政府是本次

专项行动的责任主体，要围绕本次“回头看”的主要任务开展工

作，要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；各苏木镇于 9 月 30 日前形成排查

报告报旗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推进

组办公室。 

2.旗级核查（10 月 15 日前完成）。在各苏木镇在自查的基

础上，旗人民政府将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专项核查组对各苏木镇

“回头看”情况进行全面专项核查，形成排查报告。 

（二）全力整治阶段（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0 日）。 

1.苏木镇整治。各苏木镇按照“回头看”方案和“大棚房”

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整治整改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要求，开

展问题查处、整治整改和问责追责。10 月 30 日前，各苏木镇要

在认真总结“回头看”情况的基础上，对新增问题形成专题报告，

以正式文件报旗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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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推进组办公室。 

    2.旗级复查（11 月 10 日前完成）。在各苏木镇在整治总结

的基础上，旗人民政府将组织人员专项组对各苏木镇“回头看”

整治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总结本次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情况，形

成专题报告。 

（三）健全长效机制阶段（11 月 11 日至 12 月 30 日）。通

过前两个阶段的整治，从 11 月 11 日开始，各苏木镇、各有关部

门要积极做好农村牧区新产业新业态用地服务，引导农牧业生产

经营主体尽量利用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用于设施农业建

设，严禁随意扩大设施农用地范围，完善设施农用地备案程序，

落实设施农用地监管责任，建立“部门统筹、苏木镇落实、协同

一致”的设施农业监管责任体系，切实把“大棚房”问题防反弹

措施落到实处。各苏木镇要将设施农用地纳入日常管理，要做好

设施农业用地巡查、抽查工作，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和卫片疑

似图斑核查工作，采取全面巡查、重点抽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，

建立日常巡查监管机制，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苏木镇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

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本次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

头看”的重大意义，严格落实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守住 18亿亩

耕地保护红线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，切实增强做好本次“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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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看”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以彻底清理、坚决整治的工作力

度，形成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的强大攻势和严格保护耕地的良好

态势。 
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苏木镇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本次“回

头看”的重要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，严格属地管理，压实属地责

任，特别是苏木镇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，深入一线，靠前指

挥。建立由苏木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领导，旗农牧和自然资

源部门配合，相关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，及时解决本次“回

头看”中出现的问题，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，确保本次“回

头看”工作取得实效和农村牧区的社会稳定。 

（三）加强统筹协调。苏木镇人民政府要统筹协调各相关部

门力量，再次形成推进“回头看”强大合力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

其职、各负其责，积极参与“回头看”，建立健全信息共享、情

况通报、联合查处、案件移送等机制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齐抓

共管的工作合力。要把排查和整治贯穿“回头看”全过程，把握

“大棚房”问题改变耕地性质用途的本质，深入查、彻底查，做

到不漏报、不少报、不瞒报。要把整治作为“回头看”的重点任

务，倒排工期，挂牌督战，坚决整治，做到不拖延、不回避、不

敷衍。 

（四）依法依规推进。坚持依法依规、严格标准，把握政策、

区分情况，要讲究方式方法，避免工作简单化、“一刀切”。要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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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一批典型案例，剖析问题根源，及时向社会通报。健全问责机

制，对违法违规问题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达到警示教育的效

果。排查整治期间旗专项工作推进组将实施工作周调度，各苏木

镇对发现有新增“大棚房”问题及时报旗工作推进组，各苏木镇

在排查整治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旗人民政府解决。 

（五）强化监督检查。旗人民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适时派出

联合督导组，进行专项督导指导。在推进期间，我旗设立举报电

话（0477-5219347，0477-5185019），建立举报制度。各苏木镇

也要设立群众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举报，接受舆论监督。“回头

看”推进机构要积极与当地派驻纪检工作组加强联系，严肃处理

接到的问题线索和群众举报。 

 

附件：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“回头看”工 

作推进组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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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 

 组      长：杜晓彦   旗委常委、政府常务副旗长 

             张伟雄   政府副旗长 

副  组  长：郭建军  旗农牧局局长 

杨  华 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

成      员：白万兴  宣传部副部长、原网信办主任 

乔有世  树林召镇镇长 

田岩峰  王爱召镇镇长提名人选 

娜木汗  展旦召苏木苏木长提名人选 

马  良  白泥井镇镇长提名人选 

白云飞  昭君镇镇长提名人选 

万发军  吉格斯太镇镇长提名人选 

李丙楠  恩格贝镇镇长提名人选 

王艳玲  风水梁镇镇长提名人选 

李宝山  中和西镇镇长提名人选 

吕  中  旗公安局副局长 

韩  明  旗纪委常委 

郝丽琴  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

乔俊和 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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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 勇  旗农牧局副局长 

王  峰  旗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 

工作推进组受旗人民政府领导，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事

务。办公室设在旗农牧局,办公室主任由王勇兼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
